
114-2學期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申請表 (需附電子檔)
申請日期：115年  月  日	申請序號：(勿填本區)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社群類別
	□第二外語類(例:AI輔助學習、跨文化溝通與全球議題理解、第二外語於專業領域之應用)

	
	□跨域應用類(例:生成式AI創新應用、跨域創新設計、品牌IP設計)

	
	□專業深化類(例:專業技能深化、鏈結產學應用、專業理論探究與應用)

	
	□社會責任類(例:地方創生、地方文化保存、永續與公共議題)

	申請補助金額
	

	社群名稱
	

	是否曾申請本計畫
	□是，前次申請社群名稱：
□否，本次為首次申請

	社群召集人
	系/學制/年級
	姓名
	學號
	聯絡方式(電話/e-mail)

	
	工藝設計系/日間碩士/二
	王o明
	
	

	社群成員
	系/學制/年級
	姓名
	學號
	說明

	1
	
	
	
	1. 本校在學學生五人以上組成且日間學制成員須過半數。
2. 社群活動需有成員過半數參與。
社群成員參與活動不得支領講座鐘點費、出席費。

	2
	
	
	
	

	3
	
	
	
	

	4
	
	
	
	

	指導老師
	姓名
	系所單位
	職稱

	
	
	
	

	教育部指標
(可複選)
	□AI科技應用 □跨領域學習 □產業連結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提升高教公共性

	SDGS
	是否符合SDGS 17項永續發展?
□是，說明:	
□否





	第二部分：社群規劃

	社群目標
	簡述社群成立目的，依社群類別填寫動機與目的 (200字)。
· 描述社群探討之主題或實務上欲解決之問題與背景
· 說明透過社群機制期達成之目標


	社群執行說明及活動規劃(至少3場活動，應避免集中於單日辦理，並不得於社群成員上課時間重疊
	場次
	活動主題
	預計日期
	說明(50字)
請簡要說明預期討論內容，
以及與主題之相關性。

	1
	外聘講師經驗與技術分享
	  年  月  日
	邀請講師分享自身經驗與知識，相互交流，進行概念整理與討論，作為後續行動或成果規劃之基礎。

	2
	實作體驗活動
	  年  月  日
	透過實際操作（如數位工具操作、影像剪輯、語言練習、工具應用等），加深對跨領域知識的理解，並累積成果素材。

	3
	田野觀察與資料蒐集
	  年  月  日
	前往場域進行觀察、訪談或紀錄，蒐集實務案例或一手資料，作為後續提案或創作發展的依據。


表格不足可自行增列

	第三部分：經費預算

	※各項目請依支用原則填寫，經費支用項目，請參閱附件1列表
	項次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單位）
	總價（元）
	用途說明

	1
	
	
	
	
	

	2
	
	
	
	
	

	3
	
	
	
	
	

	4
	
	
	
	
	

	5
	
	
	
	
	

	合 計（元）
	
	







	第四部分：預期成果與成效
(請敘述執行社群後預期產生之效益與未來延伸性)

	質化分析
	量化說明

	例如：
· 透過專業討論帶動不同領域經驗交流，以偕同合作方式開發創新設計。
· 培養自我導向學習，提升OO領域專業之能與學習效能。
· 透過AI科技輔助工具學習、深化專業知識。
· 專業學科融入跨域元素的深度創作。
· 藉由文化轉譯，推動與保存地方文化。

	例如：
· 預計完成講座活動___場次
· 參與人數達__人
· 活動成果與紀錄___份
· 投稿論文或期刊__篇
· 參與競賽__件
· 考取證照__件

	第五部份：備註說明欄

	【備註說明】(其他未盡事項說明、提供委員審查加分項目等)
· 若具前期執行學生自主學習社群之成效與後期效應，敬請簡要分享。
· 若為延續型計畫，可提供目前執行狀況，及需延續補助之理由，供委員參考。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申請須知事項

	1、 本人已知悉社群成員應實際參與社群活動，且每場活動參與人數須達成員過半。活動應安排於課餘時間，不得與課堂時間重疊，亦不得集中於單日完成。
2、 「社群成果-預期成效項目」(詳如P.3)將作為審查指標之一及後續成果檢核項目，敬請審慎評估辦理可行性方提出申請。
3、 114-2社群執行及核銷期，為自學期前公告通過名單起至115/6/8止，期間須辦理至少3場活動並提交各場活動紀錄表(各場活動結束2週內)，並於115/6/12前提交結案報告(含成果報告書及成果佐證資料)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
4、 本人已知悉本申請案不得與本校其他單位之高教深耕補助重複申請；如已獲教育部或其他校內外補助，將不再重複補助本案。
5、 本補助款項採申請人先行墊支，並於核銷審查通過後依規定撥付至申請人帳戶。
6、 社群成果文件及作品須標示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或使用其識別標誌，以利成果展示與推廣。
7、 本人願配合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成果發表、分享會等相關活動，分享社群執行經驗與成果。
8、 本人已同意社群執行成果（包含照片、文字說明等）得刊登於本校「深耕臺藝網站」及高教深耕相關成果報告書中，供教學推廣之用。
9、 本申請人已確任社群全體成員皆已知悉並同意上述規定，並代表全體成員完成本次線上申請與簽署。

· 已確認上述資訊(請勾選)
社群召集人簽章：  　　　　　　　　　　　　　　　　　　　　　　　　　　　　　　　　　　　                   

115年___月___日






附件1


	114-2學期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經費支用項目

	項目
	支用標準

	講座鐘點費
	外聘講師每節上限2,000元
*若聘請外籍講師，請留意若未在台待滿183天，須於 10日內向國稅局辦理扣繳申報等規定

	出席費
	2,500元/每場次。需附簽到表或諮詢紀錄表

	諮詢費
	

	交通費
	受款者需親簽領據   *臺鐵、高鐵或飛機。

	材料費
	為社群相關材料費

	印刷費
	為社群相關印刷費

	膳食費
	120元/每人(支餐時段：午餐12:00/晚餐18:00）

	雜支
	需為社群必要支出，並說明內容及用途

	[bookmark: _Hlk204848020]備註：
1. 補助項目不含資本門（如設備購置）與人事費，亦不得支用於社群成員個人酬勞、費用分攤，或以掛名、冒名等不實方式分配經費。 
2. 書籍費與報名費不予補助。
3. 業務費各項目可相互勻支，印刷費不得超過補助總額的20%，雜支不得超過補助總額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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